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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型式安全審驗管理辦法」第十四條附表車輛安全檢測基準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討論會議(五)會議紀錄 

一、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14年 12月 30日星期二 上午 10時至下午 4時 30分 

二、 開會地點：台灣文創訓練中心台北長安館 C206+C207空間 

三、 會議主席：盧處長鎮杰 

四、 會議紀錄：蘇章輝 

五、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六、 會議結論：  

（一） 檢測基準「附件○、昇降尾門用警示燈及警示標識(草案)」、「附件三之

五、車輛燈光與標誌檢驗規定」及「附件○、交通錐警示燈規格規定(草

案)」： 

1. 交通部： 

(1) 有關貨車裝設昇降尾門用警示燈及警示標識之相關法規推動作

業，本部請車安中心邀集車輛相關公協會與業者召開會議進行研

商，本部已收到與會單位於先前會議所提供之意見，為提升車輛昇

降尾門使用時可提高後方警示效果，除現行規範於使用昇降尾門

時應以交通錐圍出工作區域外，針對車輛裝設昇降尾門用警示燈

及警示標識相關規定，仍請車安中心與車輛相關公協會與業者進

行研議其相關規定，以期提升交通安全。 

(2) 關於車輛相關公協會與業者所提之意見，本部均會列入參考；另考

量以交通安全之角度，爰相關法規之推動期能儘早實施為佳。 

2. 台灣區車體工業同業公會： 

(1) 建議不須以兩個法規項目來管理，應圍出工作區域即可，因僅物流

車在路邊上下貨之機率較大，其他貨車都有其特定上下貨區域，基

本上有圍出工作區域就不會碰撞尾門，警示燈為多餘項目。 

(2) 國外雖有規範貨車昇降尾門應安裝警示燈具及警示標識，但因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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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之道路環境及國情不同，國外大部分有物流車專用之下貨區域

且地方較空曠，國內道路上之車輛未分流且街道多為住商混雜，安

裝之警示燈容易被週圍環境之燈光蓋過，燈光亮度不足警示效果

不佳，且其他用路人看到尾門警示燈時大多都已撞上尾門，實務上

以交通錐圍出工作區域及於交通錐上方擺放警示燈之效果較佳，

建議以二擇一之方式來施行。 

(3) 未反對裝設昇降尾門警示燈，惟安裝警示燈對使用端之貨運公會

是一項困難，實務上貨運公會也願意配合以交通錐圍出工作區域，

故建議以二擇一之方式來施行。 

(4) 建議本項之實施時間為118年新型式，推行法規不是越快越好，若

未給充足時間給尾門廠商對應，對業界也是一種損害，故建議應有

2年半至3年的時間給廠商開發對應。 

(5) 小型貨車之尾門需安裝警示標識、需要在後方噴漆車牌、貼設反光

貼紙及放置危險物品標示，沒有足夠安裝空間較難對應，建議是否

可討論超過一定長度之尾門再來裝設警示燈。 

3. 中華民國汽車貨運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1) 公會並未反對尾門裝設警示燈，而是反對目前裝置的狀況，警示燈

無法讓尾門在運作(如裝卸貨)時，讓尾門成為一平坦表面進而造成

卸貨的危險，當初也有以交通錐圍出一個具體區域，如同車輛故障

時於後方擺放故障標誌的做法以提供警示，安裝尾門警示燈警示

不足，機車騎士的速度過快反應不及也是必須探討事故的原因之

一，如車體公會所提有許多相關窒礙難行之處，不要把所有責任都

歸咎於車輛。 

(2) 目前警示燈到底適不適合在貨物裝卸，或使用時會不會造成人員

危險，都是應該思考的課題；另現有車輛數是幾萬輛，建議法規推

動應循序漸進，並不是一有產品出現就全面推動，到最後又浪費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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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時間。 

(3) 若未來須推動本項法規，建議應給予充足時間讓業界開發對應。 

4. 台灣車輛產業創新協會： 

(1) 會議所討論的基本上是針對已領牌新車還是未領牌新車？若是針

對未領牌新車，昇降尾門警示燈及警示標誌與交通錐警示燈規格

規定，此兩項個別不同的法規是一併執行還是分別執行？ 

(2) 昇降尾門警示燈及警示標誌與交通錐警示燈規格規定是由零組件

製造廠或車體製造廠來申請？ 

(3) 車安中心係依照車輛安全審驗作業指引手冊之作業內容為判斷依

據，手冊內法規屬性有強制、認定及提前項目三大類，這些法規屬

於這三個項目的其中哪一項？若為強制項目，依作業手冊表示該

法規項目現行實施項目必須強制符合，故不論新型式或既有型式

均應符合，本會手上這些資料從2008至2025年，以台灣市面上最多

的廠商中華或國瑞為例，依照車安中心新型式跟既有型式之概念，

這些強制項從2008到2025年所有的型式系列，以中華而言都是

CMC 080，18年來全部皆為同型式系列，依車安中心現行法規所訂

僅針對新型式，再10年法規也不會實施是形同虛設，此為要表達的

立場。 

(4) 另「附件七十九、反光識別材料-重型貨車與長型拖車用後方標識

牌」的實施時間為106年新型式及107年既有型式，但路上無任何車

輛安裝，作業指引手冊寫完且法規也公告106年實施，在安審作業

系統第三代業者要掛案時候在63項的選項中，既然有既有型式符

合或未選配的項目，既然既有型式要實施為何系統上還會有未選

配？ 

(5) 本會也配合交通部宣導，車安中心於114年6月的時候亦請本會協

助了解業界有無相關產品，本次會議亦帶來向大家展示，本會建議



 4 

如果儘早實施，如116年1月1日實施，對整體用路安全比較好；本

會所展示之產品，市面上一顆400元，大家會為了一顆400元的產

品，讓交通部被扣上無所作為或有違行車安全的大帽子嗎?114年間

車安中心也有詢問本會，本會從那時候開始已於法規上與大家討

論互動，包含業界產品之蒐集。 

(6) 本會與中華民國汽車貨運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今日出席代

表，已幫交通部跟貨運業者了解此產品之使用性，若貨運公會全國

聯合會有需要，本會可免費幫臺灣這些廠商爭取100個尾門警示燈

免費無償提供給公會使用，麻煩貨運公會正式來文，本會就會配合

幫大家爭取。 

(7) 現行業界已有尾門警示燈相關產品，實驗室亦說明具有相關檢測

能量，建議交通部規範116年1月1起有安裝昇降尾門的新車領牌車

輛均應該要安裝合法產品，從今天開始算起有一年的時間給業界

及實驗室進行準備，相信應該足夠充裕，以整個交通安全的氛圍來

考量，一年的準備時間應足夠。 

(8) 台灣用路環境地狹人稠，實際上尾門警示燈之體積不大，而中小型

企業也會使用裝設尾門之小型貨車來上下貨，雖不會傷及頸部但

也會傷害到其他身體部位，故建議不應分尾門大小及車種來實施。 

5. 建維品質驗證有限公司：現行檢測基準草案是參考StVZO及UNECE 

R65進行調和導入，以實驗室之立場，現行已有產品可對應且實驗室具

有檢測能量，就燈具亮度之規範應無有過暗或過亮之問題。 

6. 檢測基準「附件○、昇降尾門用警示燈及警示標識(草案)」、「附件三之

五、車輛燈光與標誌檢驗規定」及「附件○、交通錐警示燈規格規定(草

案)」之技術內容規範，經與會單位討論後尚無其他建議；另實施時間

續經討論後，考量法規之推動作業求與業者對應所需之期程等因素，

研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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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附件○、昇降尾門用警示燈及警示標識(草案)之實施時間及適用範

圍，訂於117年1月1日起使用於N2及N3類車輛之昇降尾門用之新型

式警示燈及警示標識，及119年1月1日起使用於N2及N3類車輛之昇

降尾門用各新型式警示燈及警示標識應符合本項規定。 

(2) 附件三之五、車輛燈光與標誌檢驗規定之實施時間及適用範圍，訂

於117年1月1日起新型式N2及N3類配備昇降尾門之車輛，及119年

1月1日起，各型式N2及N3類配備昇降尾門之車輛，應安裝符合「附

件○、昇降尾門用警示燈及警示標識(草案)」規定之昇降尾門用警

示燈及警示標識；另關於昇降尾門長度得免符合安裝昇降尾門用

警示燈及警示標識之規定一節，請車體公會蒐集所屬會員之意見

後提供予車安中心參考。 

(3) 附件○、交通錐警示燈規格規定(草案)之實施時間及適用範圍，訂

於117年1月1日起使用於交通錐上之新型式交通錐警示燈，應符合

本項規定。 

（二） 車輛安全檢測基準草案推動規劃：因應車輛相關公協會及業者於先前

檢測基準修正草案討論會議所提建議，由車安中心報告後續檢測基準

推動作業之規劃，114年度第四季以交通部指示完成部分檢測基準項目

草案之討論、115年度持續辦理聯合國新系列版次更新之檢測基準調和

作業；經車安中心報告後，與會單位無其他意見，車安中心報告之規劃

資料隨會議紀錄提供參考。 

（三） 聯合國車輛安全法規已發布新系列之國內安審對應機制：有關車輛相

關公協會就聯合國車輛安全法規已發布新系列之國內安審對應機制建

議是否有更彈性作法，關於安審對應機制調修方向經車安中心與交通

部討論後，擬由原先應經檢測機構或審驗機構進行確認作法，調修為

經審驗機構進行確認，本次調修內容經與會單位研商後無其他修正意

見；另台北市汽車代理商業同業公會會員提出該作法應通知國外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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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使其了解之建議，車安中心表示待完成相關法制作業再配合通知

檢測機構。 

（四） 檢測基準「附件九十八、事件資料紀錄器」： 

1. 本項係依交通部114年6月25日「研商車輛型式安全審驗管理辦法第十

四條附表車輛安全檢測基準部分規定修正草案會議」結論，請車安中

心就台北市汽車代理商業同業公會之建議，依實際情形參考歐盟

(EU)2018/858指令內容，研議少量車輛得免符合「事件資料紀錄器」檢

測基準相關規定。 

2. 本項檢測基準之適用範圍經參考前揭指令調修其條文，並經與會單位

討論後，台北市汽車代理商業同業公會表示考量為避免歐盟指令編號

後續因異動導致辦理安審作業對應上發生問題，爰建議再就該條文內

容進行調修，車安中心會後已完成調修內容，併同會議紀錄提供予以

參考。 

（五） 檢測基準「附件六十四之二、電動汽車之電氣安全(草案)」： 

1. 車安中心前於112年6月13日邀集車輛相關公協會、業者及檢測機構就

本項檢測基準之技術內容完成討論在案；本次會議續就參考UNECE 

R100 03系列下之新增版次調和導入至檢測基準草案，經與會單位討論

後無其他修正建議，另實施時間續經討論後，訂於117年1月1日起配備

電能動力傳動，不包括永久連接至電網之新型式M及N類電動車輛，及

119年1月1日起配備電能動力傳動，不包括永久連接至電網之各型式M

及N類電動車輛應符合本項規定，照案通過。 

2. 台灣區車輛工業同業公會表示，由於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已將道路車輛

動力用二次鋰電池組列為應施檢驗項目，為避免產品重複測試，建議

可參考如安全帶或輪胎之取得經濟部標檢局驗證證明文件作為替代之

方式；有關所提建議事項，車安中心於會後就本項檢測基準草案增訂

條文「1.7 若申請者已取得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核可之CNS 16160「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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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動力用二次鋰電池組(限檢驗4輪以上車輛電池容量100kWh以下

者)」，得以該國家標準替代規定12.」一節，併同會議紀錄提供予以參

考。 

（六） 檢測基準「附件○、防誤踩油門系統(草案)」：經與會單位討論後，關

於本項檢測基準草案內容無其他修正建議，另實施時間續經討論後，

訂於121年1月1日起新型式之M1及N1類自動排檔車輛，及123年1月1日

起各型式之M1及N1類自動排檔車輛，應配備符合本項規定之防誤踩油

門系統，照案通過。 

（七） 檢測基準「附件○、駕駛人控制輔助系統(草案)」：本項基準係依114年

10月1日檢測基準修正草案會議續予討論，惟條文草案內容較多，本次

會議仍未完成討論，後續另再召開會議進行討論。 

（八） 檢測基準「附件六十八之一、胎壓偵測輔助系統(草案)」：本項檢測基

準之適用範圍包含大客車、大貨車及拖車等，惟台灣區車體工業同業

公會出席代表表示因所涉適用範圍之相關會員並未出席，爰建議將本

項檢測基準納入後續會議再行討論，經車安中心徵詢與會單位後無反

對意見，後續車安中心另再召開會議進行討論。 

（九） 本次討論基準項目之技術內容草案條文，如有相關修訂建議，請於文

到二週內提供予車安中心參考。 

七、 散會(下午 4時 30分) 


